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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25734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頒修正「臺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份，並自

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實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0月28日文資局綜

字第10230072462號、農林務字第1021700893號函辦理。

二、隨函檢附「臺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條文乙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刊登市府公報)、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2015-03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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